
证券代码：002128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2021044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托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露天煤业”或“公司”、“本

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签订<托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及关

联交易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为了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充分整合资源、发挥规模效应，2020

年，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公司）、中电投蒙东能

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蒙东能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白音华煤

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音华公司）、元通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元通公

司）、国家电投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物流公司）等委托方与内蒙古

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托管协议》（2020版）。详见巨潮资讯网

2020年1月21日刊登的《关于签订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4）。 

（二）鉴于委托方内蒙古公司拟吸收合并委托方物流公司，委托方元通公司

因股权整合，主要资产拟转移至内蒙古公司和蒙东能源公司，同时为加强托管费

的结算与管理，委托方与受托方拟签订《托管协议（2020版）之补充协议》，对

委托方主体及托管费结算方式进行调整。 

（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该议案构成关联交

易，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关联董事刘建平、陈建国、

陈来红、左新词、谷清海先生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本关联交易不足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露天煤业股东大会批准。 

（四）本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① 名称: 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② 住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南路32号 

③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④ 注册地: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南路32号 

⑤ 法定代表人: 刘建平 

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000MA0N370R4T 

⑧ 主营业务: 煤炭开采洗选，电力生产，铝冶炼，铝压延加工，合成纤维

单（聚合）体制造，铁路货物运输、装卸搬运，天然水收集与分配，水

产养殖，电力供应，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工程管理服务，质检技术服

务，环境保护监测，职业技能培训，经营国家批准或法律允许的其他业

务；招投标代理，工程造价与技术咨询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机电设备及相关材料的销售。 

⑨ 股东: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⑩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

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18 350444.07 128848.11 221595.95 0 -1409.64 

2 2019 291836.28 70931.30 220904.98 0 -1223.50 

3 2020 1299879.66 251570.46 1048309.21 0 120811.05 

⑪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2.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① 名称: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② 住所: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道与清河大街交

汇处 

③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④ 注册地: 通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⑤ 法定代表人: 刘建平 

⑥ 注册资本: 330000.00万 

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⑧ 主营业务: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煤炭、电力、铝业、铁路、

煤化工（危险品除外）、水库开发、投资；国有土地租赁、矿业权出租、

机电设备租赁、专用线铁路运营、装卸；房屋租赁；煤炭经纪服务；“工

程质量监督、工程质量检测；环保检侧；招投标代理；报纸广告业务；

培训；水产品养殖；工业供水；煤矿工程建设咨询；餐饮、住宿；电力

企业管理、设计、制作电视广告、利用自有电视台发布国内外广告、自

办电视栏目、报纸发行（按各项许可有效期经营）（分支机构经营）” 

⑨ 股东: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65%的股份，内蒙古霍林河煤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35%的股份。 

⑩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

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⑪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3.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白音华煤电有限公司 

① 名称: 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白音华煤电有限公司 

② 住所:内蒙古锡林郭勒西乌旗白音华煤电公司二号矿办公区内 

③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④ 注册地: 内蒙古锡林郭勒西乌旗白音华煤电公司二号矿办公区内 

⑤ 法定代表人: 王铁军 

⑥ 注册资本: 386180万元 

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2526756662979Q 

⑧ 主营业务:矿产品生产和销售、煤化工、煤提质、粉煤灰综合利用和成品

销售。煤炭开采、煤炭加工、煤炭销售（仅限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白音

华煤电有限公司露天矿经营） 、筹建发电站及供热前期工程（仅限分

公司经营）、火力发电、供热、炉渣及脱硫石膏销售、电力信息咨询、

电力热力设备维护及技术改造、机械设备租赁、废旧物资销售。分布式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18 4717132.92 2817547.23 1899585.69 2195289.64 233283.86 

2 2019 5084792.73 2937759.48 2147033.26 2272135.87 248847.69 

3 2020 5439531.10 3151893.88 2287637.22 2301327.64 261669.86 



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风电供热项目的建设、运营、管理

等。 

⑨ 股东: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75%、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持股25%。 

⑩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

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18 1575658.12 1305487.02 270171.10 381427.88 34950.72 

2 2019 1869934.57 1566615.15 303319.42 396626.32 33911.97 

3 2020 2263216.37 1924889.09 338327.28 398666.73 47627.39 

⑪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4.元通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① 名称: 元通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② 住所: 沈阳高新区浑南产业区大德路2号102室 

③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④ 注册地: 辽宁沈阳 

⑤ 法定代表人: 赵义群 

⑥ 注册资本: 57609.185581万元 

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12720983084R 

⑧ 主营业务:电力、热力生产、销售；粉煤炭综合利用；电力物资（国家专

项审批的品种除外）销售；电力技术咨询、服务；电力工程项目设计、

施工、调试、设备检修、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⑨ 股东: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持股87.29%、中电投蒙东

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83%、国电辽宁节能环保开发有限公司持

股3.44%、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3.44%。 

⑩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

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18 395759.55 411594.3 -15834.75 231714.15 -54738.86 

2 2019 391456.67 447188.15 -55731.48 239330.29 -41341.23 

3 2020 370850.81 466635.89 -95785.07 248092.82 -35656.64 

⑪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5.国家电投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① 名称: 国家电投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② 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A区天柱路28号楼 

③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④ 注册地: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⑤ 法定代表人: 赵然 

⑥ 注册资本: 272463.20万元 



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783132XB 

⑧ 主营业务: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仅限太原分公司经营）；销售煤炭（不

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矿产品；铁路、港口、煤

矿的投资管理；煤炭加工；信息服务；进出口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⑨ 股东: 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份。 

⑩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

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

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18 2343065.58 1520351.25 822714.33 1305778.49 -44313.82 

2 2019 2307653.47 1544671.53 762981.94 788068.81 -70757.65 

3 2020 2290512.56 1582894.65 707617.91 699727.86 -39221.62 

⑪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二）履约能力：根据该关联人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近期主要财务数据分析，

关联方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委托方内蒙古公司拟吸收合并委托方物流公司，委托方元通公司因股权整

合，主要资产拟转移至内蒙古公司和蒙东能源公司，同时为加强托管费的结算与

管理，委托方与受托方拟签订《托管协议（2020版）之补充协议》，对委托方主

体及托管费结算方式进行调整。 

四、《托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订主体 

委托方：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白音华煤电有限公司、元通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国家

电投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受托方：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修改原《托管协议》（2020版）之委托方 

鉴于原《托管协议》（2020版）4.7条规定：“托管期间，若委托方之一与

其他委托方合并，则被吸收合并方在本协议中的权利与义务由存续方承继。除吸

收合并情形外，委托方股权变动涉及本协议履行的，应签署相关补充协议或者解



除协议。以上情形，根据本协议确定的托管费收费原则据实确定各委托方应支付

的托管费用”。 

根据4.7条约定，自原《托管协议》（2020版）之《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

因物流公司拟被吸收合并事宜，物流公司托管费由委托方内蒙古公司向露天煤业

支付。 

元通公司届时根据资产转让情况，由委托方内蒙古公司和蒙东能源公司向露

天煤业支付。 

（三）修改原《托管协议》（2020版）之结算方式 

原《托管协议》（2020版）2.3条中约定：“各方按照确定的托管费取费原

则（各方年度经审计数据）和每年实际发生管理费用确定每年实际托管费金额。

托管费按季度支付，委托方于季度终了后15日支付托管费用。前三季度以本年费

用预算平均数支付，最后一个季度按实际发生管理费扣除前三季度已付金额后支

付。因实际情况，导致托管期间不足一年的，以实际管理期限计算该年度托管费

（托管费=托管天数*托管费 /365天）”。  

各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自《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各方按照确定的

托管费取费原则（各方年度经审计数据）确定每年实际托管费金额。托管费按年

度支付，委托方于年度结束后的15日内支付预计总托管费用的80%，剩余20%托管

费于各委托方经审计年度报告出具后（根据经审计数据和取费原则）支付。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托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不变。交易均有明确的取费定价原则，遵循

了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2020年1月21日刊登的《关于签订托管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4）。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此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其他安排。 

七、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一）有利于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充分整合资源、发挥规模效应。 

（二）托管协议有明确的权利、义务约定和托管费的计取和支付原则。不会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其交易性质也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

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八、2021年初至2021年5月31日与前述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交易主体 类型 内容 发生金额（万元） 

内蒙古公司 提供劳务 委托管理 410.53 

蒙东能源公司 

 

提供劳务 委托管理 830.31 

销售商品 煤炭等 22862.74 

采购商品和接受

劳务 

计算机、水等 1303.31 

承租 租赁 365.62 

白音华公司 

 

提供劳务 委托管理 714.77 

销售商品 材料 226.82 

承租 租赁设备 490.2 

元通公司 

 

接受劳务 检修服务 2773.07 

提供劳务 委托管理 117.12 

销售商品 煤炭 25071.24 

承租 租赁 100.92 

物流公司 

 

提供劳务 委托管理 723.39 

接受劳务 运输服务 3644.35 

合计 —— —— 59634.39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关于签订《托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及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独立意见 

公司拟向2021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提交《签订<托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及关联

交易的议案》。经事前审查，为了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充分整合资源、发挥

规模效应，2020年，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公司）、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蒙东能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内

蒙古白音华煤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音华公司）、元通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元通公司）、国家电投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物流公司）等委

托方与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托管协议》（2020版）。详

见巨潮资讯网2020年1月21日刊登的《关于签订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04）。鉴于委托方内蒙古公司拟吸收合并委托方物流公司，委托

方元通公司因股权整合，主要资产拟转移至内蒙古公司和蒙东能源公司，同时为

加强托管费的结算与管理，委托方与受托方拟签订《托管协议（2020版）之补充

协议》，对委托方主体及托管费结算方式进行调整。我们认为上述调整涉及的关

联交易事项符合实际情况，除此之外无其他变更，交易均有明确的定价原则，遵

循了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以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上述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我们同意前述议案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签订《托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及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向2021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提交《签订<托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及关联

交易的议案》。经核查，拟《签订<托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及关联交易的议案》符

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仅对委托方主体及托管费结算方式进行调整，除此之外无

其他变更。托管有明确的托管范围、托管费用计取原则、费用支付方式、各方在

托管期间的权利与义务等内容，我们认为该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自愿、公平、公

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时我们对公司董事会在审核此项议案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程序进行

了监督，认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

事项实施了回避表决。 

十、备查文件 

（一）2021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二）2021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决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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